衢州市预防医学会团体标准
《学龄前儿童集体供餐营养指南》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1、任务来源
满2周岁至未满6周岁的学龄前儿童，他们生长发育速率与婴幼儿相比略有下降，但仍然处于迅速生长发育阶段，新陈代谢旺盛，这也是一个人饮食行为和生活方式形成的关键时期。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对于保证儿童身体和智力正常发育以及预防疾病，提高健康水平起着重要作用。
学龄前儿童随着年龄增长，咀嚼能力和消化功能逐渐增强，他们的饮食逐渐由软到硬、由半流质到接近成人食物，完成从奶类食物为主到谷类食物为主的过渡，而且食物的种类也逐渐增多。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和成人的饮食同样对待，以免导致消化功能紊乱，造成营养不良。
学龄前儿童的膳食组成应多样化，以满足儿童对各种营养成分的要求，3-6岁儿童的膳食应注意食物品种的选择和变换，如荤菜素菜的合理搭配，粗粮细粮的交替使用，食物的软硬应适中，温度要适宜，香味形状要能引起儿童的兴趣，以促进食欲，并与其消化能力相适。
我国学龄前儿童营养与健康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仍面临诸多问题。一方面，学龄前儿童营养不良依然存在，钙、铁、维生素 A 等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还十分常见；另一方面，超重、肥胖检出率持续上升，增长趋势明显，高脂血症、高血压病、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疾病低龄化问题日益凸显，并悄然威胁着他们的健康。同时，不少儿童及其家长和学校教职员工的营养健康素养普遍偏低，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常见，如不吃早餐或早餐营养不充足；喝含糖饮料现象普遍，这些都阻碍了学龄前儿童的健康成长。
[bookmark: OLE_LINK2]目前,我国学龄前儿童集体供餐营养管理尚无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浙江省也无相关的地方标准，仅中国营养学会制定的《学龄前儿童集体餐营养要求》团体标准可作参考，亟需制定相应的营养供餐营养管理标准，对学龄前儿童集体供餐进行营养指导。标准制定将规范衢州市区域内幼托机构集体供餐的营养管理，为相关部门加强对幼托机构集体供餐监管提供技术依据，有助于规范幼托机构对学龄前儿童集体供餐要求，确保学龄前儿童集体餐营养，利于打造衢州营养健康特色品牌，扩大“健康衢州”影响力。
[bookmark: _GoBack]    衢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作为标准第一起草单位向衢州市预防医学会提出了学会团体标准《学龄前儿童集体供餐营养指南》的制定立项申请，经过专家材料初审通过了立项申请，根据衢州市预防医学会“关于同意立项制定《学龄前儿童集体供餐营养指南》团体标准”的要求，确定由衢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柯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衢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衢江区教育局、衢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衢州市机关幼儿园、衢州市菜篮子食品有限公司起草制定《学龄前儿童集体供餐营养指南》标准。
2、起草单位和协作单位
   起草单位：衢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协作单位：柯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衢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衢江区教育局、衢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衢州市机关幼儿园、衢州市菜篮子食品有限公司。
3、主要工作过程
（1）制订工作计划。根据立项要求，衢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柯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衢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衢江区教育局、衢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衢州市机关幼儿园、衢州市菜篮子食品有限公司组成标准起草小组，明确责任分工，并制定了相应工作计划。
（2）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收集学龄前儿童营养的技术资料，并对相关技术内容进行梳理。
（3）现场调研。标准起草小组成员在为学龄前儿童提供集体餐食的机构或单位就食物种类、食物质量、带量食谱等内容开展了广泛的调研。
（4）起草标准初稿。在充分考虑幼托机构营养保健人员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结合学龄前儿童集体供餐实际，形成了标准初稿。
（5）征求意见。2023年10月--11月。
（6）文本的修改、送审、报批。按照标准制定流程在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对标准文本进行进一步修改，形成送审稿进而形成报批稿。
4、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任斐负责标准的基本材料收集、整理、起草、格式编排、修改校对、标准初稿征求意见及归纳整理等工作，程丹丹、赵瑞芳负责实地调研工作及带量食谱分析制定等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修订标准时，应增列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坚持规范性、先进性、科学性的原则，严格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进行编写工作。编写过程中，广泛征求和采纳同行专家的意见，确保内容和条款的规范性和先进性。
2、确定标准内容的论据
本标准结合衢州市学龄前儿童机构或单位的实际集体供餐情况，参考WS/T 554—2017 学生餐营养指南、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2018年 第12号）、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等标准要求进行了规定。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学龄前儿童集体供餐基本要求、食物种类及食物质量要求、营养素供给量要求、带量食谱举例均参考WS/T 554—2017《学生餐营养指南》、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2018年 第12号）、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T/CNSS 006-2020《学龄前儿童集体餐营养要求》等标准要求进行了规定。
满3周岁至未满6周岁的学龄前儿童处于迅速生长发育阶段，新陈代谢旺盛，是一个人饮食行为和生活方式形成的关键时期。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对于保证儿童身体和智力正常发育以及预防疾病，提高健康水平起着重要作用。
本标准制定将规范衢州市区域内幼托机构集体供餐的营养管理，为相关部门加强对幼托机构集体供餐监管提供技术依据，有助于规范幼托机构对学龄前儿童集体供餐要求，确保学龄前儿童集体餐营养，通过营养改善的方式减少健康风险，降低个人、家庭及社会医疗经济损失。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目前,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均无相关学龄前儿童营养的标准，仅中国营养学会制定的《学龄前儿童集体餐营养要求》团体标准可作参考。文本中所采用的标准为现行行业标准及规范，技术要求与相应行业标准、操作规范相匹配， 主要引用的标准、规范如下：
WS/T 554—2017  学生餐营养指南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2018年 第12号）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
T/CNSS 006-2020  学龄前儿童集体餐营养要求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适用于为学龄前儿童提供集体餐食的机构或单位，本标准规定了学龄前儿童集体供餐基本要求、食物种类及食物质量要求、营养素供给量要求、带量食谱举例，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符合我国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要求。标准起草小组广泛征求了卫生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教育部门、托幼机构等单位代表的意见，在意见征求及处理过程中，未发生重大意见分歧。

	(七)本标准低于同类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的理由和可行性；

	无

	(八)贯彻地方标准规范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本标准通过审定、发布后，将在衢州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应用实施，培育标准化示范样板。通过示范点的实施，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编制标准化操作手册或相关课件，然后结合教育、卫生部门的技术培训、指导和标准宣贯，贯彻实施地方标准。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